[bookmark: _GoBack]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圳市罗湖区2024年
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

深圳市人民政府：
《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审议罗湖区2024年度第一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等3个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》（深规划资源〔2024〕599号）收悉，现批复如下：
同意你市罗湖区将国有农用地0.1375公顷（不涉及耕地）转为建设用地，另同意使用国有建设用地8.9235公顷。上述批准建设用地9.061公顷，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法依规供应，作为你市罗湖区城市建设用地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人民政府
2024年8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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